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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团总支、团支部：
今年是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开展90周年。九十年前，中国热血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用实际行动筑造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民族顽强拼搏、努力奋斗。九十年后，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体会和学习“五四”精神内涵，认真思索和践行“五四”爱国主义理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团组织的荣誉感与归属感，是新时期下肩负的光荣使命，也是面临的新一轮挑战。
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进一步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不断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当代青年的爱国热情，激发大学生爱团爱党的集体主义精神，引发同学们对新时期“五四”精神进行思考与探索，校团委决定在全校团员青年中开展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高举五四精神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年的团员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和谐校园建设，树立勤于学习、甘于奉献、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二、活动主题
弘五四精神 促科学发展

三、活动时间
2009年4月、5月
四、活动内容
（一）“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红色歌曲传唱
各级团组织通过开展红色歌曲合唱比赛、拉歌比赛、填词比赛、“我喜爱的红歌征集”、“红歌大家谈”等红歌传唱活动，使广大团员青年在学会歌曲的同时通过歌词了解历史，感受五四运动对祖国的发展意义。
（二）“五四精神”大讨论
各级团组织通过举办理论学习、主题团会、座谈会、调研等活动，引发同学们对 “五四”精神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增强广大团员青年的时代责任感。
（三）“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团日活动竞赛
各团支部紧紧围绕“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主题，设计并组织开展团员意识教育、五四精神宣传、浓厚学风校风等方面的团日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面活跃基层团组织。
（四）“扬五四精神，奏青春凯歌”连环画作品大赛
面向全体同学征集主题连环画作品，通过评选和展出，大力弘扬优秀校园文化，真实反映大学生五彩生活，全面展现大学生青春风采。
（五）“践行科学发展理念，奏响五四精神乐章” 诗会
通过大学生创作、朗诵弘扬五四精神、反映校园青春生活的诗歌作品，激励我校青年胸怀祖国、努力学习、珍惜年华、奋发成才。
（六）团校培训班

举办团校培训班以全校所有团支部书记作为培养对象，采取灵活的培养方式，帮助团员骨干学习和掌握团情、团史和党的发展史，学习团干部工作技巧，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五、有关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展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是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推动我校发展的重要契机。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要把纪念活动作为推动团的工作，加强青年思想教育的有效载体，切实加强领导，确保活动有效开展。 
2、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动员，积极做好各项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各团总支要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设计并广泛开展形式各样的能充分表现青年风采，又符合青年人特点和需求的活动项目。对于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各单位团委要严格标准，规范程序，加强监督，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评比结果的公正性。 
3、广泛宣传，讲求实效。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做好“五四”纪念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营造“五四”纪念活动的良好氛围。同时，纪念活动要从实际出发，体现青年特点，讲求实效。各团总支要将本单位主题教育活动计划、活动总结分别于4月9日前、5月29日前报校团委。
附件：
1、“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方案
2、“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团日活动竞赛活动方案
3、“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团日活动竞赛申报表
4、“扬五四精神，奏青春凯歌”连环画作品大赛活动方案
5、“践行科学发展理念，奏响五四精神乐章” 诗会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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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方案
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继承五四运动光荣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扎实推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团结带领我校广大团员青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长成才，根据团省委《关于组织开展“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的通知》要求，校团委决定开展“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

二、活动时间

2009年3月下旬——2009年5月上旬

三、活动日程

1、红歌传唱活动（3月下旬—4月中旬）：各学院以团支部为单位开展合唱比赛，使同学们在学会歌曲的同时通过歌词了解历史，感受五四运动对祖国的发展意义；通过填词比赛、“我喜爱的红歌征集”、“红歌大家谈”等活动项目，丰富活动形式，增强活动效果。
2、校园拉歌比赛暨第三届社团艺术节开幕式（4月下旬—5月上旬）：各学院以在上一阶段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团支部组成300人的拉歌方队，校团委统一组织校园红色歌曲拉歌比赛活动。

四、校园拉歌比赛活动要求

14个代表队抽签分别确定拉歌对象，比赛双方（A方、B方）互相拉歌2个轮回结束（A方拉歌+B方唱歌+B方拉歌+A方唱歌=1个轮回）。

1、必唱曲目：《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歌唱祖国》。分别用于整个比赛活动的开场和结束曲，要求全体参赛人员演唱整首曲目。

2、演唱曲目：每参赛队2首曲目作为拉歌演唱曲目，其中1首从规定曲目中抽签选定，另1首自选。各学院可采用灵活的演唱形式表现，每首歌曲演唱完整1段。

3、拉歌形式：拉歌口号、形式由各学院自行编排，要求形式活泼，能表现大学生的青春风貌和火热激情，可以借助道具，每次拉歌环节不超过90秒。

4、评分依据：评委根据比赛各方整体纪律风貌、拉歌形式、演唱形式、演唱效果、现场气氛等情况评分。

5、奖项设置：设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五名、三等奖六名，评选最佳精神风貌奖、最佳组织奖代表队。

五、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迅速发动。要充分认识组织开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根据红色歌曲传唱活动安排，迅速发动，精心组织，保证活动顺利开展。

2、形式创新，务求实效。在活动中要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青年特点，科学设计具有鲜明时代特点、青年广泛参与、深受青年欢迎的活动形式。同时要注重务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使活动既隆重热烈又勤俭节约，确保实际效果。

3、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各级团组织要通过各媒体广泛宣传活动情况，积极营造活动氛围。

校 团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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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团日活动竞赛活动方案
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进一步激发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活力和创造力，校团委决定开展“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团日活动竞赛，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

二、活动内容

以团支部为单位设计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文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团日活动，活动内容要体现时代特点，贴近大学生生活，展现青年团员风采。每个团支部至少开展一项活动。
三、活动日程
（一）活动设计
各团支部集思广益，精心设计活动项目，将活动计划于4月10日前交所在学院团总支，团总支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活动。
（二）活动开展
4月11日至5月28日。团支部按计划深入开展团日活动，要求全员参与，保证效果。
（三）活动评选
活动结束后，各团支部在深入总结的基础上，认真填写《“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团日活动竞赛申报表》（附件3），并附活动照片、音像等支撑材料报所在学院团总支，各团总支经认真评选后推荐1-4项活动参加校级评选（评选材料5月29日前报校团委）。
四、表彰奖励

根据团日活动的创意、组织开展效果等情况评出一等奖3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9个，优秀奖12个。根据活动组织情况评出优秀组织单位奖5个。由校团委颁发获奖证书。
校  团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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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传五四精神，展青春风采”团日活动竞赛申报表
团支部：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主
要
内
容
	（可附页）

	主 要
效 果
	

	团总支

意 见
	
	校团委

意 见
	


附件4：
“扬五四精神，奏青春凯歌”连环画作品大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扬五四精神，奏青春凯歌

二、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校团委
承办单位：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

三、参赛对象

我校全日制在校生

四、作品要求

1、内容健康向上，紧扣主题，富有创意，故事性强，很好地展现农大学子的精神风貌，生动地表现我校大学生的缤纷生活。
2、必须是绘画作品，绘画形式不限，每作品不能少于4格，每个作品在一张A3大小的纸张上表现。
3、作品背面请用铅笔标记作品名称、姓名、所在学院、专业班级、联系方式等信息。
五、表彰奖励
设一等奖5个，二等奖10个，三等奖15个，优秀奖20个。由校团委颁发获奖证书，优秀作品将在全校展出。
六、其他

参赛作品于5月20日前报本学院团总支，由团总支汇总后于21日送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
校 团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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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践行科学发展理念，奏响五四精神乐章”
诗会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践行科学发展理念，奏响五四精神乐章
二、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校团委

承办单位：人文社科学院团总支

三、参赛对象

我校全日制在校生

四、活动日程

（一）诗歌征集：（4月中旬至下旬）
各团总支面向本学院同学征集弘扬五四精神，反映青春校园生活等内容的诗歌作品，题材和体裁不限，作品必须为原创，篇幅不能超过60行。作品注明姓名、所在学院、专业班级、联系方式等信息。
所有参赛作品由本学院团总支初评后于4月30日前送报送人文社科学院团总支参加复评。
（二）配乐诗会（5月上旬至中旬）
复评评出30件入围优秀诗歌作品，在校内公布后，由获奖作品所在团总支选拔诗歌朗诵选手参加5月下旬的诗歌现场朗诵会。所有作品朗诵要求脱稿、配乐并制作精美PPT。
五、表彰奖励

根据作品质量和朗诵水平将分别评出作品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各3、6、9、12个；朗诵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各3、6、9、12个。由校团委颁发获奖证书。
校 团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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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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